
北京市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

转移支付 2024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为总结北京市 2024 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

防疫补助)”转移支付实施效果，进一步强化预算绩效主体责任

和绩效意识，提高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依据《中央对地

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5〕163 号）、

《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

(动物防疫补助)预算的通知》（财农〔2023〕88 号）、《财政部关

于下达 2024 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

预算的通知》（财农〔2024〕14 号）和《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

（财监〔2025〕1 号）、《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涉农资金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

知》等文件要求，在北京市财政局的指导下，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认真组织相关区对 2024 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

防疫补助)”转移支付进行绩效自评，形成本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预算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

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预算的通知》（财农〔2023〕88 号），提

前下达预算资金 570.00 万元；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农

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预算的通知》（财

农〔2024〕14 号），下达预算资金 44.00 万元，合计下达“农业



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预算资金 614.00 万

元。

（二）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2024 年 5 月 17 日，根据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财政局关于

拨付 2024 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的函》

（京财农指〔2024〕1159 号）和《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对所

属单位 2024 年预算的批复》（京政农发〔2024〕6 号），下达中

央财政资金至北京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强制免疫”项目

171.00 万元，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项目资金 441.00 万元，强制

扑杀和销毁项目资金 2.00 万元，分配至房山区 0.50 万元、延庆

区 1.50 万元。

根据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财政局印发的《北京市强制

扑杀动物补偿管理实施细则》，强制扑杀动物的损失补偿由北京

市财政局统筹中央和市级资金保障，按 4:4:2 比例分别由市、区

财政和养殖场(户)共同承担，实行先扑杀后补助，2024 年度，

项目地方资金补助共计 21.00 万元，其中，市级财政补助“强制

扑杀和销毁”项目资金 7.20 万元，区级财政补助 9.20 万元，养

殖场(户)承担 4.60 万元。

（三）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结合地方实际开展强制免疫、强

制扑杀和销毁以及养殖无害化处理等方面工作。

1.强制免疫方面，保障动物强制免疫工作顺利开展，保障动

物强制免疫效果。

2.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方面，组织开展本市养殖环节无害化



处理工作，确保各区收集的需集中无害化处理的养殖环节病死动

物及动物产品全部得到无害化处理。

3.强制扑杀和销毁方面，强制扑杀补助数量 10 头（只），其

中：强制扑杀补助布病阳性奶牛 6 头、肉牛 4 头，保障强制免疫

病种应免密度和抗体保护水平达标、养殖环节病死猪及时处理，

扑杀动物全部无害化处理。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转移支付

预算资金合计 635.00 元，其中包括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614.00 万

元，地方财政资金 16.40 万元，其他资金 4.60 万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已支出 630.40 万元，资金执行率为 99.28%，具

体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强制免疫项目预算 171.00 万元，均为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用于未达到“先打后补”规模场标准、不具备自行免疫能力的散

养家畜强制疫苗供应，分为“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反刍

兽疫、布鲁氏菌病”四类疫苗。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已支

出 171.00 万元，执行率 100.00%。

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项目预算 441.00 万元，均为中央转移

支付资金，用于支付北京市养殖环节收集的需集中处理的病死动

物及动物产品进行收运及无害化处理服务费，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已支出 441.00 万元，执行率 100.00%。

强制扑杀和销毁项目预算 23.00 万元（其中中央转移支付资

金 2.00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16.40 万元，其他资金 4.60 万元）



用于对针对预防、控制和扑灭国家重点动物疫病过程中，被强制

扑杀的动物和畜牧兽医部门组织实施销毁的动物产品和相关物

品进行补助，减少动物防疫主体损失。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已支出 18.40 万元，执行率 80.00%。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分配科学性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

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预算的通知》（财农〔2023〕88 号），提

前下达预算资金 570.00 万元；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农

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预算的通知》（财

农〔2024〕14 号），下达预算资金 44.00 万元，合计下达“农业

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预算资金 614.00 万

元。

根据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拨付 2024 年农业防

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的函》（京财农指〔2024〕

1159 号）和《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对所属单位 2024 年预算的

批复》（京政农发〔2024〕6 号），下达中央财政资金至北京市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强制免疫”项目 171.00 万元；“养殖环节

无害化处理”项目资金 441.00 万元；“强制扑杀和销毁”项目资

金 2.00 万元，分配至房山区 0.50 万元、延庆区 1.50 万元。

2.资金下达及时性

依据《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关于做好 2024 年支持畜牧业

发展政策任务实施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各项目形成分配方案，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及时将项目资金下达至各区及市



级直属单位。

3.资金拨付合规性

“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严格按照

北京市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

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4.资金使用规范性

资金能够做到专款专用，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

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5.资金执行准确性

按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

问题。“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转移支

付资金共计 635.00 万元，其中包括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614.00 万

元、地方资金21.00万元。截至2024年 12月31日，已支出630.40

万元，其中包括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614.00 万元、地方资金 16.40

万元。资金执行率为 99.28%。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转移支付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按《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开

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

通知》（京财绩效〔2025〕218 号）和《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

知》（京财绩效〔2025〕218 号）要求，对项目开展绩效自评工

作。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和北京市财政局针对 2024 年“农业防灾

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转移支付能够做到严格按

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

出责任。各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局及各个资金使用单位能够严

格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

级支出责任。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强制免疫。组织各区对未达到“先打后补”标准的养殖场

户供应强制免疫疫苗，全年采购疫苗共 286.245 万毫升/万头份。

2.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统筹中央及地方配套经费开展病死

动物及动物产品进行收运及无害化处理工作，养殖环节病死猪无

害化处理补助数量 113036 头。

3.强制扑杀和销毁。各区根据动物实际发病情况，共扑杀染

疫动物 10 头，其中奶牛 6头、肉牛 4头，涉及延庆区 6头、房

山区 4 头，全部完成扑杀及补助工作。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已完成强制扑杀补助数量 10 头；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

理补助数量113036 头；重大动物疫情应扑杀动物扑杀率达100%。

（2）质量指标

春秋防检查免疫抗体合格率（除布病和包虫病外）均在 70%

以上，平均合格率为 92.63%；春秋防检查养殖场户免疫密度合

格率达 100%；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达 100%。



（3）时效指标

重大动物疫情及时报告率达 10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

未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和因扑杀不及时造成重

大动疫情扩散问题，项目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2）生态效益

扑杀动物全部无害化处理率 100%；项目免疫对象的口蹄疫、

高致病性禽流感等优先防治病种防治工作效果稳定。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补助对象对政策实施的满意度为 97.50%。

三、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照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相关要求，积极做好项目绩效自评

结果应用及公开工作。充分应用本次绩效自评结果，用于指导下

一步各单位“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推

进工作。做好对绩效自评结果的分析研究，查找工作不足，进一

步完善管理制度，全面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水平。绩效结果将

按要求在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门户网站进行公开。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